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01 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而

不招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

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

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

方式规避招标的，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

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

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

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不予处罚

项目合同尚未履行或者已经

部分履行但建设项目尚未施

工建设的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建设项目尚未进入主体施工

阶段的

处项目合同金额 5‰

~6‰罚款

从重处罚

建设项目已经进入主体施工

阶段的

处项目合同金额 6‰

~8.5‰罚款

建设项目主体施工已完成的
处项目合同金额 8.5‰

~10‰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02 将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

化整为零或

者以其他任

何方式规避

招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

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

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

方式规避招标的，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

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

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

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不予处罚
项目合同尚未履行或者已经部分履

行但建设项目尚未施工建设的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从轻处罚 建设项目尚未进入主体施工阶段的
处项目合同金额 5‰

~6‰罚款

一般处罚 建设项目已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的
处项目合同金额 6‰

~8.5‰罚款

从重处罚 建设项目主体施工已完成的
处 项 目 合 同 金 额

8.5‰~10‰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03 招标代理机

构泄露应当

保密的与招

标投标活动

有关的情况

和资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

法规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

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

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

人合法权益的，处五万元以上二

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一年至二年

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

中标无效。

从轻处罚

对中标结果未造成实

质性影响且没有违法

所得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5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6%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影响中标结果，但中

标人不是该违法行为

的受益人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 8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6%以上 8.5%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从重处罚

影响中标结果，且中

标人为该违法行为的

受益人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 20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禁止一年内

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并予以公告

影响中标结果，中标

人为该违法行为的受

益人且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或者 3年内 2

次以上同类型违法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 25万元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 10%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禁止两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并

予以公告

x 年内 x次及以上同类型违法，是指发生该违法行为后 x年内再次或多次发生同类型违法行为。（下同）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04 招标代理机

构与招标人、

投标人串通

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

利益或者他

人合法权益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

五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

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

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

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一年

至二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

标无效。

从轻处罚

对中标结果未造成实

质性影响且没有违法

所得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 5 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6%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影响中标结果，但中标

人不是该违法行为的

受益人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 8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6%以上

8.5%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

从重处罚

影响中标结果，且中标

人为该违法行为的受

益人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 20万元以上 2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8.5%以

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禁止一年内代理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并予以公告

影响中标结果，中标人

为该违法行为的受益

人且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或者 3年内 2次

以上同类型违法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 25万元的罚款；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 10%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禁止两年内代理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并予以公告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05 招标人以不合

理的条件限制

或者排斥潜在

投标人的，对潜

在投标人实行

歧视待遇的，强

制要求投标人

组成联合体共

同投标的，或者

限制投标人之

间竞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

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

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

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责

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

条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

标人或者投标人。

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

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一)就同一招标项目向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提供

有差别的项目信息；(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

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

者与合同履行无关；(三)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

分条件或者中标条件；(四)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

人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标标准；(五)限定或

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或者供应

商；(六)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非法限定潜在投

标人或者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或者组织形式；(七)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

人。

免于处罚
尚未开标的，

及时改正的

不 予行 政罚

款

市、县级

从轻处罚

已经开标，尚

未形成评标报

告的

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罚
已经形成评标

报告的

处 1.5 万元以

上 3.5 万元以

下罚款

从重处罚

对中标结果造

成 实 质 性 影

响，导致重新

招标或者评标

的

处 3.5 万元以

上 5万元以下

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06 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的招标

人向他人透露已

获取招标文件的

潜在投标人的名

称、数量或者可能

影响公平竞争的

有关招标投标的

其他情况的，或者

泄露标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

五十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

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

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

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

底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负责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处罚

泄露情况或标底，

未对中标结果造

成实质性影响的

给予警告，可以

并处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泄露情况和标底，

对中标结果造成

实质性影响的

给予警告，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07 投标人相互

串通投标或

者与招标人

串通投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

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

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

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

十七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的，投标人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

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招标投标

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罚。投标人未中标的，

对单位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依照

从轻处罚

未中标，且无《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七条

所列违法行为的

对投标人处招标项目合

同金额 5‰以上 5.5‰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

款数额5%以上5.5%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市、县级

一般处罚

中标，但无《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七条

所列违法行为的

对投标人处中标项目金

额 5.5‰以上 7.5‰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5.5%以上7.5%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中

标无效



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

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

五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由有关行政监

督部门取消其 1 年至 2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一）以行贿谋取中标；

（二）3年内 2 次以上串通投标；

（三）串通投标行为损害招标人、其他投标人

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

（四）其他串通投标情节严重的行为。

投标人自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执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 3 年内又有该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或者串通投标、以行贿谋取中标情节特别严重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法律、行政法规对串通投标报价行为的处罚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从重处罚

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第六

十七条第二款第

（一）至（四）

项所列违法行为

的

对投标人处中标项目金

额 7.5‰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 7.5%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中

标无效；取消其 1 年内

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

以公告

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第六

十七条第三款所

列违法行为的

对投标人处中标项目金

额 10‰的罚款；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10%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中标无效；

取消其 2 年内参加依法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

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08 投标人以向

招标人或者

评标委员会

成员行贿的

手段谋取中

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

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

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

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

十七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的，投标人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

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招标投标

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罚。投标人未中标的，

从轻处罚

未中标，且无《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七条

所列违法行为的

对投标人处招标项目合

同金额 5‰以上 5.5‰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

款数额5%以上5.5%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市、县级

一般处罚

中标，但无《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七条

所列违法行为的

对投标人处中标项目金

额 5.5‰以上 7.5‰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5.5%以上7.5%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中

标无效



对单位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依照

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

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

五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由有关行政监

督部门取消其 1 年至 2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一）以行贿谋取中标；

（二）3年内 2 次以上串通投标；

（三）串通投标行为损害招标人、其他投标人

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

（四）其他串通投标情节严重的行为。

投标人自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执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 3 年内又有该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或者串通投标、以行贿谋取中标情节特别严重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法律、行政法规对串通投标报价行为的处罚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从重处罚

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第六

十七条第二款第

（一）至（四）

项所列违法行为

的

对投标人处中标项目金

额 7.5‰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 7.5%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中

标无效；取消其 1 年内

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

以公告

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第六

十七条第三款所

列违法行为的

对投标人处中标项目金

额 10‰的罚款；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 10%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中标无效；

取消其 2 年内参加依法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

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09 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的

投标人以他人

名义投标或者

以其他方式弄

虚作假、骗取中

标的，尚未构成

犯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

十四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

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

人有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

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

年至三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

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八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

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

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

从轻处罚

未中标，且无《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实施条例》第六

十八条所列违法行

为的

对投标人处招标项目合同金

额 5‰以上 5.5‰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5.5%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市、县级

一般处罚

中标，但无《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第六十

八条所列违法行为

的

对投标人处中标项目金额

5.5‰以上 7.5‰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单位 罚款 数额 5.5% 以 上

7.5%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中标无效

从重处罚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八条第二

款第（一）至（四）

项所列违法行为的

对投标人处中标项目金额

7.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

罚款数额 7.5%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中标无效；



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的规

定处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

投标人未中标的，对单位的罚款金额

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依照招标投

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

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招

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节严

重行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其

1年至 3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一）伪造、变造资格、资质证书或

者其他许可证件骗取中标；

（二）3年内 2 次以上使用他人名义

投标；

（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给招标人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

（四）其他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情节严

重的行为。

投标人自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

执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内又有该款

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或者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其

1 年至 2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八条第三

款所列违法行为的

对投标人处中标项目金额

10‰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10%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中标无效；

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其

2 年至 3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

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10 评标委员会成

员收受投标人

的财物或者其

他好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

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

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

对投标文件评审和比较、中标候

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

其他情况的，给予警告，没收收

受的财物，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

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

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

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处罚

尚未影响到招

标活动正常进

行的

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

物，可以并处 3000 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取

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

的资格

市、县级

从重处罚
影响中标结果

的

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

物，并处 3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取消担任

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11 评标委员会成员

或者参加评标的

有关工作人员向

他人透露对投标

文件的评审和比

较、中标候选人的

推荐以及与评标

有关的其他情况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第五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

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

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

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

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

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

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

情况的，给予警告，没收收

受的财物，可以并处三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

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

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

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处罚

尚未影响到招

标活动正常进

行的

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

物，可以并处 3000 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取

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

的资格

市、县级

从重处罚
影响中标结果

的

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

物，并处 3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取消担任

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12 招标人在评标委

员会依法推荐的

中标候选人以外

确定中标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

五十七条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

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

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

自行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效。责

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

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从轻处罚
已经发出中标通知书，

但尚未签订合同的

中标无效，可以处

中标金额 5‰以上

6‰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已经发出中标通知书，

已经签订合同尚未履行

的

中标无效，处中标

金 额 6 ‰ 以 上

8.5‰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已经发出中标通知书，

已经签订合同并履行的

中标无效，处项目

合同金额 8.5‰以

上 10‰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13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在所有投标

被评标委员会否决

后自行确定中标人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七条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

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

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

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

中标无效。责令改正，可以处中

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从轻处罚
已经发出中标通知书，

但尚未签订合同的

可以处中标金额

5‰以上6‰以下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已经发出中标通知书，

已经签订合同尚未履行

的

中标无效，处中标

金 额 6 ‰ 以 上

8.5‰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已经发出中标通知书，

已经签订合同并履行的

中标无效，处项目

合同金额 8.5‰以

上 10‰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14 中标人将中标

项目转让给他

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第五十八条 中标人将中标

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

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

违反本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

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

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

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

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

执照。

从轻处罚 合同尚未履行的

处转让项目金额 5‰以上

6‰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合同已经开始履

行的

处转让项目金额 6‰以上

8.5‰的罚款；责令停业整

顿；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

从重处罚
合同已经履行

完毕的

处转让项目金额 8.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15 将中标项目肢

解后分别转让

给他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第五十八条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

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

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

的，违反本法规定将中

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

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

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

包的，转让、分包无效，

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

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

照。

从轻处罚 合同尚未履行的

处转让项目金额 5‰以上

6‰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合同已经开始履行

的

处转让项目金额 6‰以上

8.5‰的罚款；责令停业

整顿；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从重处罚
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的

处转让项目金额 8.5‰以

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

所得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16 将中标项目的

部分主体、关

键性工作分包

给他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第五十八条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

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

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

的，违反本法规定将中

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

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

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

包的，转让、分包无效，

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

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

照。

从轻处罚 合同尚未履行的

处分包项目金额 5‰以上

6‰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合同已经开始履行

的

处分包项目金额 6‰以上

8.5‰的罚款；责令停业

整顿；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从重处罚
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的

处分包项目金额 8.5‰以

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

所得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17 分包人再次

分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第五十八条 中标人

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

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

让给他人的，违反本法规定

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

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

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

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

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

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

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从轻处罚 合同尚未履行的

处分包项目金额 5‰以上

6‰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合同已经开始履行

的

处分包项目金额 6‰以上

8.5‰的罚款；责令停业

整顿；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从重处罚
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的

处分包项目金额 8.5‰以

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

所得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18 招标人和中标

人不按照招标

文件和中标人

的投标文件订

立合同，合同的

主要条款与招

标文件、中标人

的投标文件的

内容不一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九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不

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

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

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

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

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 招标人

和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

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合同

的主要条款与招标文件、中标人

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不一致，或者

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

质性内容的协议的，由有关行政

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

项目金额5‰以上 10‰以下的罚

款。

从轻处罚 合同尚未履行的

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

5‰以上6‰以下的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合同订立后已经开始履

行部分内容的

处中标项目金额 6‰

以上 8.5‰的罚款

从重处罚 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

处 中 标 项 目 金 额

8.5‰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19 招标人、中标

人订立背离

合同实质性

内容的协议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

十九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

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

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

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

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

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五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

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

件订立合同，合同的主要条款与招标

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不一

致，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

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由有关行政

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

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合同和协议订立后尚未

开始履的

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5‰以上 6‰以

下的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合同和协议订立后已经

开始履行部分内容的

处中标项目金额

6‰以上8.5‰的罚

款

从重处罚
合同和协议已经履行完

毕的

处中标项目金额

8.5‰以上 10‰以

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20 依法应当公开

招标的项目不

按照规定在指

定媒介发布资

格预审公告或

者招标公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

招标人有下列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

标人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一条的

规定处罚：

（一）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不

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介发布资格预审

公告或者招标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

五十一条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

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

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

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

标人之间竞争的，责令改正，可以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免予处罚

招标人主动纠正违法行为并

消除因此造成的不良后果，

未影响投标人投标的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从轻处罚
招标人已经组织开标，但在

确定中标人之前改正的

处1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招标人已经组织开标且已确

定中标人的

处2万元以上4万

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招标人已经组织开标，在确

定中标人之前，可以改正而

不改正的或者 1 年内 2 次以

上同类型违法的

处4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21 在不同媒介发

布的同一招标

项目的资格预

审公告或者招

标公告的内容

不一致，影响

潜在投标人申

请资格预审或

者投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

招标人有下列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

人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

罚：

（二）在不同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项

目的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的内

容不一致，影响潜在投标人申请资格

预审或者投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

十一条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

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

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

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

竞争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免予处罚

招标人主动纠正违法行

为并消除因此造成的不

良后果，未影响投标人投

标的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从轻处罚

招标人已经组织开标，但

在确定中标人之前改正

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招标人已经组织开标且

已确定中标人的

处 2 万元以上 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招标人已经组织开标，在

确定中标人之前，可以改

正而不改正的或者 1 年

内 2 次以上同类型违法

的

处 4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22 招标人依法应

当公开招标而

采用邀请招标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第

(一)项 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依法应当公开招标而采

用邀请招标；

从轻处罚
已发出招标文件，但尚

未组织评标的

可以处 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已组织评标或者签订合

同，但未履行合同约定

事项的

处2万元以上7万元

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已履行合同约定事项的
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23 招 标 人 的 招

标文件、资格

预 审 文 件 的

发售、澄清、

修改的时限，

或 者 确 定 的

提 交 资 格 预

审申请文件、

投 标 文 件 的

时 限 不 符 合

招 标 投 标 法

等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

十四条第(二)项

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

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招标文件、资格

预审文件的发售、澄清、

修改的时限，或者确定

的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投标文件的时限不

符合招标投标法和本条

例规定；

免予处罚
能够采取补救措施，且未产生

实质性影响的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从轻处罚

已经对潜在投标人获取招标文

件、资格预审文件，或者对投

标人编制投标文件的时限产生

实质性影响的，但尚未开标的

处 3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已经对潜在投标人获取招标文

件、资格预审文件，或者对投

标人编制投标文件的时限产生

实质性影响的，且已经开标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已经确定中标人的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24 招标人接受未通

过资格预审的单

位或者个人参加

投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三)

项

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接受未通过资格预审的

单位或者个人参加投标；

免予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且

未产生实质影响的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从轻处罚 尚未开标的
处 3 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已经开标的
处3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已经确定中标人的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25 招标人接受应当

拒收的投标文件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第(四)

项 招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四）接受应当拒收的投标文

件。

免予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且

未产生实质影响的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从轻处罚 尚未开标的
处 3 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处罚 已经开标的
处3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已经确定中标人的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26 接受委托编

制标底的中

介机构参加

受托编制标

底项目的投

标或者为该

项目的投标

人编制投标

文件、提供咨

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

十五条 招标代理机构在所代理的招标项目中

投标、代理投标或者向该项目投标人提供咨询

的，接受委托编制标底的中介机构参加受托编

制标底项目的投标或者为该项目的投标人编制

投标文件、提供咨询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

十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条 招标

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

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标

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从轻处罚
未影响中标

结果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

以上 6%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影响中标结

果，但中标人

不是该违法

行为的受益

人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8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6%

以上 8.5%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中标无效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

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禁止其一年至二

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并予以公

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从重处罚

影响中标结

果，且中标人

为该违法行

为的受益人

的

对招标代理机构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8.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中标无效；禁

止其 1 年至 2 年内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并予以公告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27 招标人超过规定

的比例收取投标

保证金、履约保证

金或者不按照规

定退还投标保证

金及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第六十六条 招标人超过

本条例规定的比例收取投标保证

金、履约保证金或者不按照规定

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从轻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且未实质性造成他人损

失的

可以处 1 万元以

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但造成他人实质性损失

的

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无法采取补救措施造成

他人实质性损失的

处3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28 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的招标

人不按照规定组

建评标委员会，或

者确定、更换评标

委员会成员违反

招标投标法等规

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的招标人不按照规定组建

评标委员会，或者确定、更

换评标委员会成员违反招

标投标法和本条例规定的，

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

改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违法确

定或者更换的评标委员会

成员作出的评审结论无效，

依法重新进行评审。

从轻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且未造成重新评标及未

影响评标结论的

可以处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虽造成重新评标但

未造成实质性影响评标

结论的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实质性影响评标结论的
处 5 万元以上 8 万

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实质性影响中标结

果且无法采取补救措施

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29 招标人无正当

理由不发出中

标通知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三条第（一）项 依

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1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发出中标通知

书；

从轻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且未实质性对中标人或

者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

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3‰以下的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但对中标人或者项目建

设造成实质性损失的

处 中标 项 目金 额

3‰以上 6‰以下的

罚款

从重处罚
拒不改正，对中标人或

者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

处 中标 项 目金 额

6‰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30 招标人不按照

规定确定中标

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三条第（二）项 依

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1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二)不按照规定确定中标人；

从轻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且未实质性对中标人或

者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

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3‰以下的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但对中标人或者项目建

设造成实质性损失的

处 中标 项 目金 额

3‰以上 6‰以下的

罚款

从重处罚
拒不改正，对中标人或

者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

处 中标 项 目金 额

6‰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31 招标人中标通

知书发出后改

变中标结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三条第（三）项 依

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1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三)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

改变中标结果；

从轻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且未实质性对中标人或

者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

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3‰以下的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但对中标人或者项目建

设造成实质性损失的

处 中标 项 目金 额

3‰以上 6‰以下的

罚款

从重处罚
拒不改正，对中标人或

者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

处 中标 项 目金 额

6‰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32 招标人无正当

理由不与中标

人订立合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三条第（四）项 依

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1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四)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订立合

同；

从轻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且未实质性对中标人或

者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

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3‰以下的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但对中标人或者项目建

设造成实质性损失的

处 中标 项 目金 额

3‰以上 6‰以下的

罚款

从重处罚
拒不改正，对中标人或

者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

处 中标 项 目金 额

6‰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33 招标人在订立

合同时向中标

人提出附加条

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三条第（五）项 依

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1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五)在订立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

加条件。

从轻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且未实质性对中标人或

者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

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3‰以下的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但对中标人或者项目建

设造成实质性损失的

处 中标 项 目金 额

3‰以上 6‰以下的

罚款

从重处罚
拒不改正，对中标人或

者项目建设造成损失的

处 中标 项 目金 额

6‰以上 10‰以下

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34 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

与招标人订立合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 中标人

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

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

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

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取消其

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

还。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的中标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

10‰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且未造成重新招标

的

可以处中标金额

5‰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拒不改正的

取消其中标资格，

投标保证金不予

退还，处中标金额

5‰以上 10‰以下

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35 中标人在签订

合同时向招标

人提出附加条

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第七十四条 中标人无正

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

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

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

约保证金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投

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对依法必须进

行招标的项目的中标人，由有关行

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

项目金额 10‰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且未造成重新招标

的

可以处中标金额

5‰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拒不改正的

取消其中标资格，

投标保证金不予

退还，处中标金额

5‰以上 10‰以下

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36 中标人不按照招

标文件要求提交

履约保证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四条 中标人无正当理

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

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

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

金的，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保证

金不予退还。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的中标人，由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 10‰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能够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且未造成重新招标

的

可以处中标金额

5‰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拒不改正的

取消其中标资格，

投标保证金不予

退还，处中标金额

5‰以上 10‰以下

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招标投标类

2404037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

办理施工招标事宜

条件而自行招标的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不具备自行办理

施工招标事宜条件而自

行招标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

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招标人已经发布招

标公告，尚未确定中

标人的

处 3000 元 以 下

的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招标人已经确定中

标人的

处 3000 元 以 上

7000 元以下的罚

款

从重处罚 拒不改正的
处 7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